
致︰西貢區議會 

主席及全體委員 

二零二一年七月六日(星期二) 

西貢區議會全體會議提出的提問 

查詢有關將軍澳第 137 區規劃事宜 

背景︰ 

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16 年開展「重新規劃將軍澳第 137 區的規劃及工程研究-可行

性研究」，會重新規劃將軍澳第 137 區 80 公頃土地的發展，研究作房屋、商業及其他發

展的可行性，相關研究仍未完成。而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提交給環保署的《重新規劃將

軍澳第 137 區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工程項目簡介》，曾經交代了政府需要在第 137 區預留

的設施，當中包括「多用途廢物管理設施」(9 公頃)、「填料處理設施」(10 公頃)、公眾

填料轉運設施、污水處理設施及為第 137 區發展項目供水的水務設施。 

隨著近日媒體出現有關油塘混凝土廠擬搬遷至將軍澳第 137 區之報道，政府亦表示

現正研究在將軍澳第 137 區的臨海地點提供臨時用地，供市場競投營運混凝土廠，事件

促使不少將軍澳居民，希望進一步獲得該區未來規劃的最新資訊，以了解相關發展對將

軍澳社區的長遠影響，例如工程範圍、人口增長、交通流量等等。為此，請政府相關部

門出席會議並回應下列問題： 

1. 請問上文提及政府可能預留之設施：多用途廢物管理設施、填料處理設施、公

眾填料轉運設施、污水處理設施及為第 137 區發展項目供水的水務設施，是否

已有確定選址及詳細規劃方案？如有，請問詳情為何？

2. 政府較早前公佈的《發展大上托廢物轉運站-工程項目簡介》，工程概要提及「如

有其他政府設施能提供場外碼頭設施(如位於將軍澳的規劃中的區域東物料回

收及轉運站)，貨櫃會經水路轉運至新界西堆填區或其他未來的都市固體廢物

處理設施作最終棄置」，當中所指的「區域東物料回收及轉運站」，是否也是第

137 區需要預留土地的設施？若是，請問詳情為何？

提問措辭：「查詢有關將軍澳第 137 區規劃事宜」 

提問人： 

黎煒棠 

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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